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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7/T 3456《重大活动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导则》分为九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电梯；

——第3部分：起重机械；

——第4部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第5部分：工业锅炉；

——第6部分：固定式压力容器；

——第7部分：工业管道；

——第8部分：大型游乐设施；

——第9部分：客运索道。

本部分是DB37/T 3456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部分由山东省特种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喜军、唐玉麟、孙常亮、单楠、李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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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导则 第 3部分：起重机械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在山东省举办的重大活动中涉及的起重机械保障性检验的资料审查和现场检验项目

及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在用起重机械保障性检验的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811—2008 起重机设计规范

GB 6067.1—2010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1部分：总则

GB 17907—2010 机械式停车设备 通用安全要求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Q7015—2016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

TSG Q7016—2016 起重机械安装改造重大修理监督检验规则

DB37/T 3456.1—2018 重大活动特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导则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与定义

GB/T 3811、GB 6067.1、GB 17907和DB37/T 3456.1—2018确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4 资料审查

4.1 管理制度

4.1.1 使用单位应按照起重机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建立起重机械

使用安全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应符合 TSG 08—2017 中 2.6.1 的规定。

4.1.2 重点保障的起重机械的使用单位还应根据可预见的风险，制定专项处置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

4.2 安全技术档案

使用单位应按照起重机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建立起重机械安全

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符合TSG 08—2017中2.5的规定。

4.3 维护保养

4.3.1 使用单位应根据所使用起重机械的类别、品种和使用特点进行定期自行维护保养。维护保养人

员应持有所从事维护保养项目的作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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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使用单位不具备自行维护保养条件的，应委托具有起重机械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资格的单位

或原起重机械制造单位实施。使用单位与维保单位必须签订相应工作合同，明确责任。

5 现场检验项目与要求

5.1 设备使用工况、标识与安全距离

5.1.1 设备使用工况

起重机械使用工况应与起重机械型号规格相符，企业不得随意变更起重机械使用工况。

5.1.2 标识

起重机械应在明显位置永久性标识出该设备的额定起重量，机械式停车设备还应标识出适停车辆尺

寸，标识应清晰易辨识。

5.1.3 安全距离

5.1.3.1 起重机械运动部分与建筑物、设施、输电线的安全距离应符合 GB 6067.1—2010 中 10.2 和

15.3 的规定。

5.1.3.2 采用升降横移类和简易升降类停车设备的机械式停车库，车位前的出入口场地尺寸应满足车

辆转向进入载车板的要求，且其宽度不宜小于 6000 mm，机械式停车库的人员疏散出口和车辆疏散出口

应分开设置。

5.2 金属结构

5.2.1 金属结构状况

5.2.1.1 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件（主梁、主支撑腿、主副吊臂、标准节、吊具横梁等）无明显变形；

主要受力结构件断面有效厚度不低于设计厚度的 90 %。

5.2.1.2 重点保障的起重机械还应对主梁挠度进行测量，挠度不大于 S/700。其它起重机械，检验人

员应根据起重机械使用工况及工作年限，综合判断确定是否需进行挠度测量。

注：S为起重机跨度。

5.2.2 金属结构连接

起重机械金属结构的连接焊缝无明显可见的裂纹；螺栓和销轴等连接无松动、缺件、损坏等缺陷。

5.3 主要零部件

5.3.1 钢丝绳

起重机械钢丝绳应与滑轮及卷筒匹配，固定可靠。钢丝绳无明显锈蚀、弯折、断丝断股等影响使用

强度的缺陷。

5.3.2 吊具

吊具应悬挂牢固可靠；吊钩的磨损及变形应符合GB 6067.1—2010中4.2.2的规定。

5.3.3 环链或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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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链或链条不应有裂纹、严重锈蚀、明显变形及其它影响正常使用的表面缺陷。环链的磨损及变形

应符合GB 6067.1—2010中4.2.3的规定。链条无过盈配合处松动，链条的相对磨损伸长率不大于3 %。

5.3.4 卷筒

卷筒不应有裂纹、严重锈蚀、明显变形及其他影响正常使用的表面缺陷。

5.3.5 滑轮

滑轮转动正常无卡滞，无影响正常使用的表面缺陷及不均匀磨损，磨损不超过GB 6067.1—2010中

4.2.5.3的规定。重点保障的起重机械使用的滑轮及有老化可能的非金属材质滑轮，使用超过5年的应更

换。

5.3.6 开式齿轮、链轮

开式齿轮、链轮应无断齿，无裂纹，无明显锈蚀及其它影响正常使用的表面缺陷。

5.3.7 车轮

车轮表面应无裂纹、缺损等缺陷；轮缘及踏面厚度磨损应小于20 %。

5.4 主要安全保护装置（不含机械式停车设备）

5.4.1 制动器

制动器制动应平稳可靠，制动器的零部件无影响制动性能的缺陷；制动器零部件应符合GB 6067.1

—2010中4.2.6的规定；制动器的控制方式应符合GB 3811—2008中7.5.6的规定。

5.4.2 起升高度限位

起重机械起升机构应设置起升高度（下降深度）限位器，当吊具起升（下降）到极限位置时，能够

自动切断动力电源；在此极限位置的上方，还应留有足够的空余高度，以适应上升制动行程的要求；重

点保障的起重机械应设置第二级高度限位。

5.4.3 起重量限制器

起重机械应设置起重量限制器，当实际起重量超过95 %额定起重量时，应发出报警信号，当实际起

重量在100 %～110 %的额定起重量之间时，起重量限制器应起作用，自动切断起升动力电源；重点保障

的起重机械还应使用砝码称量的方式确认起重量限制器的准确有效，起重量限制器的误差不大于5 %。

5.4.4 力矩限制器

额定起重量随工作幅度变化的起重机械应设置起重力矩限制器，当实际起重力矩超过实际幅度对应

的起重量的额定值95 %时，应发出报警信号，当实际起重力矩达到实际幅度对应的起重量的额定值

100 %～110 %时，起重力矩限制器应起作用，自动切断起升和幅度变大的动力电源；重点保障的起重机

械还应使用砝码称量的方式确认起重力矩限制器的准确有效，起重力矩限制器的误差不大于5 %。

5.4.5 防风防滑装置

室外工作的轨道式起重机应设置防风防滑装置，该装置应有效工作，动作可靠；当工作状态下防风

制动装置除满足非工作状态下的防风防滑要求外，还应装设锚定装置；防风防滑装置，应无缺件，部件

应无过度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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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防碰撞装置

两台或以上有重叠作业区域的起重机械或有碰撞可能的起重机械应设置防碰撞装置，该装置应可靠

动作。

5.4.7 紧急停止开关

起重机械应设置红色的紧急停止开关，该装置动作时应能切断起重机械所有驱动机构的动力电源，

且不能自动复位，该装置应装设在操作人员方便操作的位置。

5.4.8 防止臂架向后倾翻装置

存在后倾翻可能的臂架仰俯变幅机构（液压变幅除外）的起重机应设置防止臂架向后倾翻装置，该

装置在变幅机构行程开关失灵时，应能阻止臂架向后倾翻。

5.4.9 幅度限位器

动臂变幅及小车变幅的起重机械应设置幅度限位器，该装置应可靠动作。

5.5 机械式停车设备专用安全装置

5.5.1 制动器

制动器制动应平稳可靠；制动器零部件应符合GB 17907—2010中5.4.5的规定；制动器的控制方式

应符合GB 3811—2008中7.5.6的规定。

5.5.2 紧急停止开关

应设置红色的紧急停止开关，该装置动作时应能切断所有驱动机构的动力电源，并且不能自动复位，

该装置应装设在操作人员方便操作的位置。

5.5.3 防止超限运行装置

升降限位开关出现故障时，防止超限运行装置应能够使设备停止工作。

5.5.4 长、宽、高限制装置

对进入停车设备的汽车进行车长、车宽、车高的超限检测，当超过适停车辆尺寸时，机械应不得动

作并且能够报警。

5.5.5 阻车装置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应在汽车车轮停止的位置上设置阻车装置：

a) 当搬运器沿汽车前进和后退方向运动，有可能出现汽车跑到预定的停车范围之外时；

b) 对于准无人方式，驾驶员在将汽车停放到搬运器或者载车板上，可能导致汽车停到预定的停车

范围之外时；

c) 当汽车直接停在回转盘上时，阻车装置的高度应当不低于 25 mm（当采用其它有效措施阻车时，

也可不再设置此阻车装置）。

5.5.6 人车误入检出装置

对不设置库门或者开门运转的停车设备应能够按照要求设置，当人或者车进入时，设备应立即停止

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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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载车板上汽车位置检测装置

当汽车没有停放到载车板上正确位置时，停车设备应不能运行（但操作人员确认安全的场合则不受

本条限制）。

5.5.8 出入口门、围栏联锁安全检查装置

当搬运器没有停放到准确位置时，车位出入口的门或者围栏等应不能开启，当门或者围栏处于开启

状态时，搬运器应不能运行。

5.5.9 自动门防夹装置

为了防止汽车出入停车设备时自动门将汽车意外夹坏，自动门上防夹装置应有效。

5.5.10 防重叠自动检测装置

为避免向已停放汽车的车位再存进汽车，应设置对车位状况（有无汽车）进行检测的装置，或者采

取其他有效的防重叠措施。

5.5.11 防载车板坠落装置

防载车板坠落装置符合以下要求：

a) 搬运器（或者载车板）运行到位后，若出现意外，有可能使搬运器或者载车板从高处坠落时，

设置防坠落装置；

b) 即使发生钢丝绳、链条等关键部件断裂的严重情况，防坠落装置也必须保证搬运器（或载车板）

不坠落。

5.5.12 警示装置

停车设备应设置能发出声或者光报警信号的警示装置，在停车设备运转时该警示装置应起作用。

5.5.13 轨道端部止挡装置

为防止运行机构脱轨，在水平运行轨道的端部，应设置止挡装置，并且能够承受运行机构以额定载

荷、额定速度下运行产生的撞击。轨道端部止挡装置应固定良好，无松动，无裂纹，无明显变形等缺陷。

5.5.14 缓冲器

搬运器在其垂直升降的下端或者水平运行的两端，应装设缓冲器。缓冲器应固定良好，无裂纹，无

明显变形等缺陷。

5.5.15 松绳（链）检测装置或载车板倾斜检测装置

为防止驱动绳（链）部分松动导致载车板（搬运器）倾斜或者钢丝绳跳槽，应设置松绳（链）检测

装置或者载车板倾斜检测装置，当载车板（搬运器）运动过程中发生松绳（链）情况时，应当立即使设

备停止运行。

5.5.16 运转限制装置

运转限制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人员未出设备，设备应不得启动；

b) 通过激光扫描器、灵敏光电装置等自动检测在转换区里有无人员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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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7 控制联锁功能

汽车存取由几个控制点启动时，这些控制点应相互联锁，仅能从所选择的控制点操作。

5.5.18 载车板锁定装置

为防止意外情况下载车板从停车位中滑出，应设置载车板锁定装置。

5.6 液压系统

5.6.1 平衡阀和液压锁与执行机构连接

平衡阀和液压锁与执行机构（液压油缸、液压马达）采用刚性连接（如采用螺纹连接、法兰连接等），

连接可靠，无松动。

5.6.2 液压回路

液压回路中的液压泵、液压缸、各阀件、各管路接头、油堵等元件部位应无漏油现象。

5.6.3 液压缸安全限位装置、防爆阀（或者截止阀）

液压缸安全限位装置（如液压缸行程电气限位开关）、以及用于防止因液压管路爆裂而发生事故的

防爆阀（或者截止阀，如限速切断阀）应无损坏。

5.7 司机室

司机室应牢固可靠；司机室内应配有灭火器，地板应采用防滑绝缘材料覆盖；司机室应有足够亮度，

各操作装置应有清晰永久的易识别标识。

5.8 电气系统

5.8.1 电器设备功能

电气设备应固定牢固，无破损，无松动；起重机能按照指令准确完成各项控制功能；便携式控制应

采用安全电压。

5.8.2 短路保护

所有外部线路（动力、控制、照明等）均应具有短路或者接地引起的过电流保护功能；短路保护用

自动断路器或者熔断器等应完好，无破损，接线可靠；过电流保护装置应未被短接。

5.8.3 零位保护

司机室操作采用非自动复位型控制装置（主令控制或凸轮控制）的起重机械，应具有零位保护功能。

在起重机械开始运转和失压后恢复供电时，必须先将控制器手柄置于零位后，该机构或者所有机构的电

动机才能启动。

5.8.4 电气设备应可靠接地

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直接与供电电源保护接地线连接；起重机械上所有

电气设备外壳、金属导线管、金属支架及金属线槽均应根据配电网情况进行可靠接地（保护接地或者保

护接零）。重点保障的起重机械还应测试接地电阻，采用重复接地方式的，接地电阻不大于10 Ω，采

用非重复接地方式的，接地电阻不大于4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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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运行试验

各机构运转正常，无异响，制动可靠；操纵系统、电气控制系统工作正常；起重机械轨道无裂纹、

松动，轨道压板固定可靠；各种安全保护和防护装置工作可靠有效。运行试验应结合电气、安全保护装

置试验进行。重点区域的起重机械还应进行载荷试验，载荷试验应选用不小于实际正常工况下载荷的重

量进行。

5.10 授权部门要求的项目

授权部门要求增加检验项目的，还应按照授权部门的要求完成检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